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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白雲山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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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楚源先生、陳矛先生、劉菊妍女士、程
寧女士、倪依東先生與吳長海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儲小平先生、姜文奇先生、黃顯
榮先生與王衛紅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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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 

广州花城药业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及其项下

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作为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山”或“公司”）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

有关规定，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

构”）对白云山与广州花城药业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及其项下交

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白云山及其控股子公司（以下统称“集团”）与广州花城药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花城药业”）就互相出售医药产品、散装医药原辅材料、医疗器械与包

装材料，提供劳务（广告代理及研究开发服务）及委托加工等的交易行为签订《日

常关联交易协议》，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集团与花

城药业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年度限额分别为： 

期间 
采购交易 
年度限额 

（人民币万元） 

销售交易 
年度限额 

（人民币万元） 

提供劳务 
年度限额 

（人民币万元） 

委托加工 
年度限额 

（人民币万元）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 
1,200 15,000 900 3,000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 
1,600 18,000 1,200 3,600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5 条、第 10.1.6 条及第 10.2.1 条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就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李楚源先生、陈矛先生、刘菊妍女

士、程宁女士及倪依东先生回避表决，其余 5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该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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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储小平先生、姜文奇先生、黄显荣先生及王卫红女士对该交易

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书，并在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本项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商业原则，交易是公平、公正和公允的；本项日

常关联交易有利于交易双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情

形，符合企业长期发展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前次集团与花城药业在 2017 年度的采购、销售、提供劳务（广告代理及研

究开发服务）及委托加工等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如下：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17 年年度

预计金额 
（人民币万

元） 

2017 年年度实

际发生金额 
（人民币万

元）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向关联人

采购产品 花城药业 0 798.68 

因花城药业于 2017 年初才恢复自

主生产与销售，故公司未对与花城

药业就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作

预测，随后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予以

确认。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花城药业 0 7,269.40 

因花城药业于 2017 年初才恢复自

主生产与销售，故公司未对与花城

药业就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作

预测，随后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公

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予以

确认。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广告代

理及研究

开发服务） 

花城药业 0 499.28 

因花城药业于 2017 年初才恢复自

主生产与销售，故公司未对与花城

药业就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作

预测。 

向关联人

提供委托

加工服务

劳务 

花城药业 0 436.76 

因花城药业于 2017 年初才恢复自

主生产与销售，故公司未对与花城

药业就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作

预测。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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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期限 
本次预计金

额（人民币

万元）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人民

币万元） 

2018 年 1 月 1 日

至 2018年 3月 31
日止发生金额

（人民币万元） 

向关联人

采购药材、

药品及其

他商品 

花城药业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1,200 

798.68 146.10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600 

向关联人

销售产品、

原辅材料

及其他商

品 

花城药业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15,000 

7,269.40 2,863.60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8,000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广告代

理及研究

开发服务） 

花城药业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900 

499.28 32.60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1,200 

向关联人

提供委托

加工服务

劳务 

花城药业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3,000 

436.76 708.30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3,6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广州花城药业有限公司，注册地点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为公司控股股东广

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广药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石洪超，注

册资本为人民币 1,278.93 万元，经营范围为化学药品原料药制造；中成药生产；

固体饮料制造；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中药材批发（收购）。公司类型为有限

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该公司 2017 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主要财务数据 2017 年度（人民币万元） 

总资产 45,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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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13,348 

营业收入 21,303 

净利润 1,337 

（二）关联关系 

花城药业为公司控股股东广药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本项交易视为关联交易。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交易为集团与关联企业间的持续日常关联交易，属正常的生产经营

需要，且上述企业生产经营、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履约能力。 

三、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交易内容 

集团与花城药业互相出售医药产品、散装医药原辅材料、医疗器械与包装材

料，提供劳务（广告代理及研究开发服务）及委托加工等的交易行为。 

（二）定价原则 

双方同意销售交易、采购交易、提供劳务（广告代理及研究开发服务）及委

托加工的各项交易是在集团正常日常业务中进行及按公平基准磋商厘定；并将按

一般商业条款或（如没有或没有足够的其它交易作为比较以决定双方交易是否按

一般商业条款进行）花城药业给予集团之条款将不逊于(i)花城药业给予独立第三

方之条款或(ii)由独立第三方给予集团之条款进行。 

（三）期限 

协议期限为两年，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交易内容公

平、合理，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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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机构对公司与花城药业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及其项下交易

事项的核查意见 

经上述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白云山与花城药业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及其项下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正常经营活动需要，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非关联

股东的利益；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

保荐机构对该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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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与广州花城药业有限公司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及其项下交易事项的

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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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年   月   日 

 


